附件1

[bookmark: _GoBack] 新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支持我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奖补意见。
一、奖补内容
（1） 基地建设提质
①对新建集中连片茶叶基地20亩及以上，成活率达到85%及以上的籽播园、无性系茶苗栽植园，每亩分别一次性奖补500元、1000元。②对集中连片20亩及以上低产衰老茶园开展台刈改造的，每亩奖补300元。③集中连片200亩及以上茶园，采用安置太阳能杀虫灯、粘虫板等绿色防控措施的经营主体，一次性奖补2万元。
（二）机械设备更新
对购置的茶叶农机创新产品范畴内的茶叶机械设备，且该设备未纳入河南省农机购置补贴范围的，按照设备生产省份近年农机购置补贴中央补贴额予以足额奖补。
（三）统防统治社会化服务
1.服务组织奖补。对组建茶叶机械合作社、成立机械专业队，采取有偿服务或托管等方式，每年对茶园实行机械化管理面积3000亩及以上的专业化组织，按每亩20元给予服务补贴，年度最高奖补10万元。
2.飞防作业支持。对采用无人机每年开展茶园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面积5000亩及以上的专业化组织，按每亩5元给予服务补贴，年度最高奖补10万元。
[bookmark: OLE_LINK5]（四）品牌创建与市场拓展
1.龙头企业培育。①对新获得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称号的经营主体，分别一次性奖励50万元、10万元；②对新获得“中国茶业百强企业”称号的，一次性奖励5万元，对新进入“中国茶业百强企业”前10名的，一次性奖励20万元。③对利用县内鲜叶资源，年实际加工干茶50吨的经营主体，一次性奖励10万元；年实际加工干茶每递增10吨，增补2万元，每年最高奖补20万元。
2.品牌认证奖励。①对首次通过有机产品认证、绿色食品认证，分别一次性奖励3万元、2万元，换证续延奖励减半。②对首次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SC）的，一次性奖励5万元。
3.赛事奖项奖励。支持参加省市级及以上组织的茶叶类赛事和评选活动。①对参赛参评获得省市级、国家级或国际级最高奖的产品，分别按照1万元、2万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②对参评获得省级荣誉、国家级或国际级荣誉的个人，分别按照1万元、2万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
4.展会参展奖励。鼓励茶企积极参加由政府统一组织的各类茶文化节、茶博会、展销会等展会。①对自筹资金参展信阳茶文化节的企业，一次性给予2万元奖励。②其他省内展会奖励5000元，省外展会奖励8000元。
[bookmark: OLE_LINK2]（五）良种保护推广
支持优良品种繁育，对新建优良茶树品种良种繁育母本园和无性系良种短穗扦插繁育园10亩及以上的经营主体，每亩每年给予2000元奖补。
（六）茶旅融合示范
支持茶庄园建设，经营主体建设的茶庄园符合市交旅文创指挥部《关于印发<信阳市星级茶庄园建设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交旅文创〔2023〕2号）基础要求，且必须具备茶园采摘区、生产加工区、营销体验区、食宿服务区“四大功能区”。对经市级认定的茶庄园，按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30万元、20万元、10万元；对获评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的茶园，给予一次性奖补20万元。
二、申报与验收流程
（一）主体申报：符合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条件的经营主体，按要求自愿提出申报，规范填写《新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申报表》，并完整提供相关佐证材料；经村级初审确认真实有效后，统一报送所在乡镇政府；由乡镇复审并汇总上报县农业农村局；最后由县政府牵头，组织相关部门联合审核、据实核准，按程序落实奖补。
（二）公示监督：经评审确定的拟奖补名单，在新县人民政府官网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7个工作日，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三）验收标准：采用“部门联合验收”模式，由相关部门组成联合验收组，重点核查奖补对象的面积真实性、技术指标达标率等核心内容。
（四）资金拨付：经联合验收合格且公示无异议后，由县财政按照资金拨付相关程序兑现奖补资金。
三、附则
本政策适用于全县新型农业（茶叶）经营主体和个人。建立激励政策兑现负面清单，凡出现以下情况的经营主体，不享受本政策：在奖补当年各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中出现抽检出不合格产品批次的生产经营主体；上一年度食品安全信用风险等级被评定为较高风险及以上（C级、D级）的生产经营主体；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后拒不整改的生产经营主体。
茶产业奖补资金利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予以保障实施。本意见由新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附件：新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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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
主体
基本
情况
	名   称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开 户 行
	

	
	银行账号
	

	申请奖补
类型及金额
	




	
申请人签字盖章：

	村（社区）现场核实意见：



                                       盖章（村部公章）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现场核实意见：


乡                                       盖章（乡镇政府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审核组现场审核意见：



审核组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相关佐证材料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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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6]相关佐证材料要求：1.基地建设提质类相关佐证材料包括营业执照或身份证、土地流转合同或其他权属规模证明、卫星图测绘或GPS仪实地测量面积截图。2.机械设备更新类相关佐证材料包括新购置设备购销合同（注明设备厂家、品牌、规格、型号、单价、数量及总金额），购销发票及银行支付凭证。3.统防统治社会化服务类相关佐证材料包括修剪或飞防作业协议、费用支付凭证、现场作业或前后对比照片，卫星图测绘或GPS仪实地测量面积截图。4.品牌创建与市场拓展类相关佐证材料包括营业执照或身份证，认证证书、获奖文件或获奖证书、鲜叶收购协议、转账凭证、入库照片，参展证明及展会现场照片等。5.良种保护推广类相关佐证材料包括营业执照或身份证，土地流转合同，卫星图测绘或GPS仪实地测量面积截图。6.茶旅融合示范类相关佐证材料包括认定文件或证书、营业执照、发票、工程量清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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